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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修 订 版 )  

大 埔 区 议 会  

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 

  2 0 1 4 年 第 二 次 会 议 记 录    

 

 

日  期 ： 2 0 1 4 年 1 月 8 日 (星 期 三 )  

时  间 ： 下 午 2 时 3 0 分  

地 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 

出 席 者 ：  

 

 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, M H 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林 泉 先 生  副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区 镇 桦 先 生  委 员  下 午 3 时 2 0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志 超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灶 良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4 时 1 0 分  

 张 国 慧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郑 俊 平 先 生 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5 时 0 7 分  

 关 永 业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4 时 5 2 分  

 文 春 辉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邓 友 发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王 秋 北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5 时 1 5 分  

 黄 碧 娇 女 士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任 启 邦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邱 荣 光 博 士 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区 镇 濠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钟 天 培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4 时 5 5 分  

 李 锦 松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李 永 强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4 时 1 8 分  

 马 秉 芬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文 念 志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邱 仕 生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李 灏 宜 女 士  秘 书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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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：  

 

 苏 植 良 先 生 , J P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杜 奕 霆 先 生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邱 诗 颕 女 士  侯 任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张 展 华 博 士  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区 域 北 ) 1／ 环 保 法 规 管 理 科 ／ 环 境 保 护 署  

 刘 志 庭 先 生  高 级 城 市 规 划 师 (大 埔 )／ 新 界 区 规 划 部 ／ 规 划 署  

 黄 贵 平 先 生  卫 生 总 督 察 1／ 大 埔 区 环 境 卫 生 办 事 处 ／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 

 林 明 伟 先 生  高 级 卫 生 督 察 (小 贩 ／ 大 埔 区 环 境 卫 生 办 事 处 ／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 

 邵 阳 龙 先 生 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大 埔 及 北 区 一 )／ 屋 邨 管 理 处 ／ 房 屋 署  

 黎 明 慧 女 士  工 程 师 ／ 1 5 (新 界 西 及 北 )／ 新 界 西 及 北 拓 展 处 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
 袁 洁 贞 女 士  行 政 助 理 (大 埔 地 政 处 )／ 地 政 总 署  

 陈 碧 卿 女 士  大 埔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2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
 江 伟 铭 先 生  行 动 支 持 小 队 指 挥 官 (大 埔 分 区 )／ 香 港 警 务 处  

 陈 浩 雯 女 士  署 理 分 区 助 理 指 挥 官 (行 动 ) (大 埔 分 区 )／ 香 港 警 务 处  

 梁 少 强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陈 汉 钧 先 生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2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张 步 巧 女 士  行 政 主 任 (发 展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
 

缺 席 者 ：  

 

 邓 光 荣 先 生 , B B S  委 员  

 陈 成 耀 先 生  委 员  

 

 

请 假 者 ：  

 

 李 国 英 先 生 , B B S , M H , J P  委 员  

 罗 舜 泉 先 生  委 员  

 

 

开 会 词  

 

 主 席 欢 迎 各 与 会 者 出 席 会 议 ， 并 宣 布 以 下 事 项 ：  

 

( i )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苏 植 良 先 生 及 候 任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邱 诗

颖 女 士 列 席 委 员 会 今 次 会 议 。  

( i i )  警 务 处 署 理 分 区 助 理 指 挥 官 (行 动 )陈 浩 雯 女 士 及 行 动 支 持 小 队 指 挥

官 江 伟 铭 先 生 代 替 已 调 职 的 林 永 雄 先 生 列 席 委 员 会 今 次 的 会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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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委 员 区 镇 桦 先 生 因 病 缺 席 委 员 会 第 一 次 会 议 。他 已 在 会 前 知 会 秘 书

处 ，并 已 在 本 年 1 月 3 日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医 生 证 明 书 。 根 据《 大 埔 区

议 会 常 规 》 第 5 1 ( 1 )条 ， 委 员 会 议 决 接 纳 他 的 缺 席 申 请 ， 并 请 秘 书

处 修 订 第 一 次 会 议 记 录 的 相 关 内 容 。  

( i v )  李 国 英 先 生 及 罗 舜 泉 先 生 因 身 体 不 适 未 能 出 席 委 员 会 今 次 会 议 ，他

们 已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申 请 。 根 据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5 1 ( 1 )条 ，

区 议 会 只 会 批 准 区 议 员 因 身 体 不 适 、担 任 陪 审 员 、代 表 区 议 会 出 席

会 议 ／ 活 动 、出 席 立 法 会 会 议 或 行 政 会 议 而 提 出 的 缺 席 申 请 。因 此 ，

他 们 的 缺 席 申 请 获 批 准 。  

 

 

I .  通 过 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2 0 1 4 年 1 月 2 日 第 一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1 / 2 0 1 4 号 )  

 

2 . 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修 订 建 议 ， 席 上 亦 无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。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按 上 述

有 关 区 镇 桦 先 生 缺 席 申 请 的 议 决 修 订 后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
 

I I .  采纳《大埔区议会常规》及《大埔区议会议员及区议会辖下委员会成员操守指引》 

 

3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备 悉 及 遵 守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和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议 员 及 区 议 会

辖 下 委 员 会 成 员 操 守 指 引 》。  

 

 

I I I .  采 纳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  

 

4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备 悉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。  

 

 

I V.  拟 议 改 划 部 分 大 埔 区 土 地 作 房 屋 发 展 用 途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1 0 / 2 0 1 4 号 )  

 

5 .  主 席 欢 迎 以 下 部 门 代 表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： 规 划 署 高 级 城 市 规 划 师 刘 志

庭 先 生 及 城 市 规 划 师 容 伯 炀 先 生 ； 房 屋 署 规 划 师 刘 家 麒 先 生 ； 以 及 运 输 署 工 程

师 王 国 良 先 生 。  

 

6 .  刘 志 庭 先 生 及 容 伯 炀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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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刘 家 麒 先 生 补 充 ， 房 屋 署 (“ 房 署 ” )初 步 估 计 上 述 文 件 A 项 所 述 的 土 地 可

建 造 楼 高 3 0 至 4 0 层 的 公 营 房 屋 ， 合 共 提 供 约 5  4 0 0 个 单 位 。 他 指 房 署 仍 在 进

行 技 术 评 估 ，预 计 本 年 内 会 有 评 估 结 果 及 完 成 初 步 设 计 ，届 时 会 再 咨 询 委 员 会 。 

 

8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大 部 分 委 员 支 持 A 项 建 议 (即 第 9 区 及 颂 雅 路 旁 的 选 址 )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称 亨 耀 楼 互 助 委 员 会 支 持 A 项 建 议 。  

( i i i )  多 位 委 员 认 为 有 必 要 改 善 颂 雅 苑 及 富 亨 邨 一 带 的 交 通 配 套 ，亦 有 必

要 加 建 小 区 设 施 (例 如 街 市 、小 区 会 堂 、图 书 馆 及 供 私 家 车 和 大 型 车

辆 使 用 的 公 共 停 车 场 )，以 应 付 新 增 人 口 的 需 要 。他 们 认 为 靠 马 路 的

楼 宇 不 应 超 过 3 0 层 ， 以 免 阻 碍 现 有 楼 宇 的 景 观 及 空 气 流 通 。 他 们

建 议 规 划 署 考 虑 利 用 马 路 两 旁 的 土 地 兴 建 设 有 上 述 小 区 设 施 的 综

合 大 楼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要 求 有 关 部 门 另 外 兴 建 新 的 小 区 设 施 供 A 项 建 议 下 新 建 楼 宇

的 居 民 使 用 。  

( v )  有 委 员 指 拟 议 住 宅 项 目 和 松 岭 西 面 的 私 人 住 宅 发 展 项 目 会 为 颂 雅

路 一 带 带 来 二 万 以 上 的 新 增 人 口 ， 无 疑 会 对 附 近 的 交 通 造 成 压 力 ，

但 该 区 现 时 缺 乏 巴 士 总 站 等 配 套 。  

( v i )  有 委 员 乐 见 文 件 所 载 的 各 项 建 议 。就 A 项 建 议 ，他 要 求 房 署 解 释 拟

议 住 宅 发 展 项 目 会 否 配 合 地 势 及 环 境 ，以 及 该 署 如 何 处 理 项 目 对 飞

机 航 道 的 影 响 。  

( v i i )  为 更 有 效 咨 询 区 内 持 分 者 及 仔 细 考 虑 规 划 署 的 建 议 ，多 位 委 员 请 规

划 署 及 房 署 提 供 更 多 细 节 。  

( v i i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B 项 建 议 (即 北 盛 街 的 选 址 )应 覆 盖 现 有 的 垃 圾 收 集 站 ，

以 增 加 土 地 面 积 ， 利 便 发 展 。  

( i x )  有 委 员 询 问 规 划 署 会 否 重 置 北 盛 街 现 有 的 公 共 停 车 场 或 把 重 置 工

程 纳 入 相 关 卖 地 条 款 内 。另 有 委 员 认 为 B 项 建 议 所 涉 的 土 地 较 适 合

发 展 设 有 货 物 起 缷 区 的 多 层 公 共 停 车 场 。  

( x )  有 委 员 认 为 运 输 署 应 尽 快 落 实 兴 建 广 福 行 车 桥 的 细 节 及 动 工 日 期

而 不 应 被 规 划 署 的 建 议 拖 慢 进 度 。 他 又 认 为 有 关 部 门 应 先 建 道 路 ，

后 建 房 屋 。  

( x i )  有 委 员 称 B 项 建 议 所 涉 的 土 地 是 天 光 墟 的 旧 址 ，由 大 埔 七 约 乡 公 所

管 理 ，一 直 没 有 发 展 为 住 宅 。他 要 求 规 划 署 就 是 项 建 议 咨 询 该 乡 公

所 ， 以 了 解 有 关 背 景 及 考 虑 该 处 是 否 适 合 发 展 房 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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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i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在 林 村 河 畔 建 2 0 层 高 的 住 宅 会 影 响 区 内 的 空 气 流 通 。

另 外 ，她 质 疑 规 划 署 双 重 标 准 。她 指 大 埔 区 议 会 曾 建 议 城 市 规 划 委

员 会 (“ 城 规 会 ” )放 宽 大 埔 区 内 部 分 土 地 的 5 0 米 建 筑 物 高 度 限 制 ，

该 会 以 避 免 对 区 内 的 空 气 流 通 造 成 负 面 影 响 为 理 由 否 决 建 议 ，但 现

在 却 因 为 要 推 行 政 策 而 改 说 会 进 行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。  

( x i i i )  就 C 项 建 议 (即 干 坑 的 选 址 )， 有 委 员 提 醒 规 划 署 考 虑 拟 议 发 展 高 度

与 该 区 现 有 房 屋 是 否 相 配 ，以 免 出 现 凤 园 私 人 住 宅 发 展 项 目“ 岚 山 ”

与 周 边 环 境 格 格 不 入 的 情 况 。  

( x i v )  有 委 员 称 C 项 建 议 涉 及 樟 树 滩 村 的 风 水 地 ，规 划 署 须 就 发 展 该 处 的

土 地 咨 询 村 民 。  

( x v )  有 委 员 赞 成 E 项 建 议 (即 露 辉 路 的 选 址 )。 他 建 议 规 划 署 保 留 原 有 的

公 共 停 车 场 及 增 加 单 车 停 泊 处 。  

( x v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F 项 建 议 (即 那 打 素 医 院 西 面 的 选 址 )所 涉 的 土 地 面 积 较

小 ， 发 展 居 屋 会 较 为 合 适 。  

( x v i i )  就 G 项 建 议 (即 山 塘 路 的 选 址 )，有 委 员 促 请 规 划 署 仔 细 评 估 兴 建 1 8

层 高 的 住 宅 对 附 近 楼 宇 和 整 个 区 域 的 景 观 及 空 气 流 通 的 影 响 。他 又

建 议 政 府 在 出 售 该 幅 土 地 作 私 人 房 屋 发 展 时 加 入 限 制 及 提 出 港 人

优 先 或 只 限 港 人 购 买 的 要 求 ， 以 免 发 展 项 目 沦 为 投 机 商 品 。  

( x v i i i )  多 位 委 员 关 注 H 项 建 议 (即 凤 园 的 选 址 )对 毗 邻 的 凤 园 蝴 蝶 保 育 区 及

树 木 的 影 响 。 他 们 促 请 有 关 部 门 在 发 展 前 进 行 评 估 。  

( x i x )  有 委 员 询 问 H 项 建 议 是 否 发 展 低 密 度 住 宅 。  

( x x )  有 委 员 查 询 规 划 署 会 否 重 置 凤 园 游 乐 场 。  

( x x i )  不 少 委 员 指 大 埔 区 议 会 讨 论 汀 角 路 的 交 通 问 题 已 多 时 。他 们 认 为 兴

建 中 的“ 岚 山 ”住 宅 项 目 加 上 拟 议 住 宅 项 目 会 令 凤 园 人 口 大 幅 增 加 ，

交 通 问 题 会 更 趋 严 重 。他 们 强 烈 要 求 运 输 署 正 视 问 题 ，藉 发 展 新 住

宅 项 目 标 机 会 制 订 长 远 的 解 决 方 案 (例 如 扩 阔 汀 角 路 及 利 用 香 港 园

艺 学 院 的 土 地 扩 阔 凤 园 路 的 路 口 )。  

( x x i i )  有 委 员 指 规 划 署 为 配 合 政 府 施 政 主 动 建 议 将 绿 化 地 带 的 土 地 改 划

为 住 宅 用 地 ，但 城 规 会 及 有 关 部 门 对 村 民 申 请 于 绿 化 地 带 兴 建 小 型

屋 宇 却 诸 多 要 求 甚 或 否 决 他 们 的 申 请 。 他 认 为 政 府 施 政 应 一 视 同

仁 ， 故 应 同 时 开 放 绿 化 地 带 发 展 小 型 屋 宇 。  

( x x i i i )  多 位 委 员 指 过 去 不 少 大 埔 居 民 被 派 往 其 他 地 区 的 公 屋 居 住 。他 们 认

为 大 埔 居 民 (包 括 已 被 派 往 其 他 地 区 的 大 埔 居 民 )应 优 先 获 派 区 内 的

新 公 屋 单 位 ， 这 样 ， 区 内 的 长 者 则 可 得 到 家 人 照 顾 ， 人 口 老 化 问 题

亦 得 以 纾 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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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x i v )  有 委 员 预 料 大 埔 区 未 来 还 会 有 住 宅 发 展 项 目 ，届 时 区 内 的 人 口 会 大

幅 增 加 ，对 区 内 的 交 通 配 套 及 公 共 设 施 造 成 压 力 。他 认 为 规 划 署 必

须 宏 观 规 划 大 埔 区 的 发 展 ，设 立 交 通 交 汇 处 (例 如 在 第 2 4 区 )及 提 供

完 善 的 交 通 网 络 尤 其 重 要 。  

( x x v)  有 委 员 提 醒 有 关 部 门 咨 询 受 影 响 乡 郊 的 乡 事 委 员 会 及 村 民 。  

( x x v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颂 雅 路 西 面 土 地 适 合 发 展 公 营 房 屋 ，建 议 政 府 考 虑 。亦

问 及 如 颂 雅 路 西 面 土 地 发 展 作 公 营 房 屋 ， 其 发 展 参 数 大 约 为 何 。  

 

9 .  刘 志 庭 先 生 回 复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规 划 署 明 白 委 员 对 区 内 交 通 配 套 的 关 注 (包 括 汀 角 路 及 颂 雅 路 的 交

通 负 荷 和 露 辉 路 的 私 家 车 及 单 车 泊 位 )。该 署 会 与 运 输 署 研 究 如 何 规

划 及 改 善 有 关 交 通 配 套 设 施 。  

( i i )  规 划 署 对 颂 雅 路 西 面 土 地 的 规 划 持 开 放 态 度 ，该 署 对 其 发 展 现 时 只

有 初 步 构 思 ，若 现 时 或 未 来 规 划 的 基 础 建 设 (包 括 交 通 、排 水 、排 污

等 设 施 )及 有 关 技 术 评 估 认 为 可 行 ，该 署 或 会 将 之 纳 入 未 来 的 发 展 项

目 内 。  

( i i i )  规 划 署 会 优 先 处 理 A 项 建 议 的 发 展 项 目 。  

( i v )  规 划 署 会 就 B 项 建 议 能 否 覆 盖 附 近 的 垃 圾 收 集 站 及 有 关 土 地 是 否 适

合 发 展 住 宅 咨 询 有 关 部 门 。拟 议 建 筑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地 积 比 率 会 以 现

时 大 埔 墟 边 缘 的 公 营 房 屋 为 参 数 。该 署 除 进 行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外 ，亦

会 检 讨 有 关 设 计 。  

( v )  C 项 建 议 的 建 筑 物 高 度 限 制 以 该 区 附 近 的 建 筑 物 为 参 数 ， 或 会 因 应

发 展 项 目 的 设 计 而 修 改 。  

( v i )  H 项 建 议 会 发 展 低 层 及 低 密 度 住 宅 ， 较 诸 “ 岚 山 ＂ ， 有 关 项 目 的 楼

宇 高 度 较 低 。  

 

1 0 .  王 国 良 先 生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会 与 规 划 署 合 作 ， 以 期 妥 善 规 划 交 通 配 套 。 他 指

运 输 署 会 与 地 政 总 署 商 讨 如 何 制 订 卖 地 条 款 内 有 关 交 通 设 施 的 部 分 ， 亦 会 要 求

有 关 部 门 在 发 展 时 尽 量 重 置 车 辆 停 泊 设 施 。  

 

11 .  刘 家 麒 先 生 表 示 ，以 A 项 建 议 的 建 筑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总 地 积 比 率 套 用 在 颂 雅

路 西 面 土 地 上 发 展 公 营 房 屋 ，估 计 建 成 的 房 屋 楼 高 3 0 至 4 0 层 ，合 共 会 提 供 1  0 0 0

至 2  0 0 0 个 单 位 (数 字 只 供 参 考 )。  

 

1 2 .  邵 阳 龙 先 生 指 房 署 会 依 既 定 程 序 分 配 公 屋 单 位 。 他 会 向 总 部 转 达 委 员 所 提

出 优 先 分 配 大 埔 新 公 屋 单 位 予 大 埔 居 民 的 要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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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主 席 总 结 指 委 员 会 原 则 上 支 持 规 划 署 的 建 议 。 他 请 该 署 充 分 咨 询 持 分 者 ，

包 括 相 关 乡 事 委 员 会 、 乡 公 所 、 村 民 ／ 居 民 代 表 等 。 他 又 请 该 署 考 虑 委 员 会 的

意 见 并 修 订 规 划 内 容 ， 稍 后 再 咨 询 委 员 会 。  

 

 

V.  《 大 滩 、 屋 头 、 高 塘 及 高 塘 下 洋 发 展 审 批 地 区 草 图 编 号 DPA/ NE - T T/ 1》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5 / 2 0 1 4 号 )  

 

1 4 .  主 席 欢 迎 规 划 署 高 级 城 市 规 划 师 吴 育 民 先 生 及 城 市 规 划 师 李 宝 均 先 生 就

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另 外 ，他 请 委 员 备 悉 西 贡 北 约 乡 事 委 员 会 (“ 西 贡 北 约 乡 委

会 ” )及 村 代 表 致 函 委 员 会 就 上 述 草 图 提 出 反 对 。  

 

1 5 .  李 宝 均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1 6 .  有 委 员 反 对 上 述 草 图 。 他 认 为 草 图 所 示 的 乡 村 式 发 展 地 带 只 覆 盖 现 有 小 型

屋 宇 的 范 围 ，做 法 与 1 9 7 2 年 新 界 小 型 屋 宇 政 策 指 乡 村 周 围 30 0 呎 的 地 方 可 发 展

小 型 屋 宇 不 符 。  

 

1 7 .  主 席 总 结 ， 委 员 会 尊 重 西 贡 北 约 乡 委 会 及 村 民 的 意 见 ， 并 且 不 支 持 上 述 草

图 。  

 

 

V I .  《 土 瓜 坪 及 北 潭 凹 分 区 计 划 大 纲 草 图 编 号 S / N E - TK P / 1》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11 / 2 0 1 4 号 )  

 

1 8 .  吴 育 民 先 生 表 示 ， 规 划 署 已 在 本 年 1 月 3 日 就 上 述 草 图 咨 询 西 贡 北 约 乡 委

会 ， 该 会 认 为 草 图 所 示 的 乡 村 式 发 展 地 带 不 足 ， 因 此 加 以 反 对 。  

 

1 9 .  有 委 员 反 对 上 述 草 图 。 他 赞 成 扩 大 乡 村 式 发 展 地 带 ， 以 及 放 宽 乡 村 式 发 展

地 带 的 发 展 限 制 。 他 不 满 城 规 会 现 时 对 乡 村 发 展 诸 多 限 制 。 他 特 别 批 评 有 关 部

门 并 无 计 划 在 土 瓜 坪 及 北 潭 凹 设 置 排 污 系 统 ， 把 保 护 水 质 的 责 任 推 到 原 居 民 身

上 。  

 

2 0 .  主 席 总 结 ，委 员 会 尊 重 西 贡 北 约 乡 委 会 及 村 民 的 意 见 ，并 且 反 对 上 述 草 图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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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I .  有 关 大 埔 区 内 行 乞 问 题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2 / 2 0 1 4 号 )  

 

2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余 智 荣 先 生 早 前 致 函 委 员 会 讲 述 大 埔 区 内 的 行 乞 问 题 。 他 指 秘

书 处 已 将 信 件 转 交 有 关 部 门 ， 并 已 收 到 入 境 事 务 处 的 书 面 回 复 ， 详 情 载 于 上 述

文 件 。  

 

2 2 .  余 智 荣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2 3 .  江 伟 铭 先 生 表 示 ， 警 方 在 过 去 三 个 月 共 收 到 4 5 宗 有 关 区 内 的 行 乞 报 告 ，

行 乞 时 间 为 上 午 9 时 至 下 午 5 时 ， 行 乞 人 士 主 要 活 跃 于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、 大 埔 墟

火 车 站 及 大 光 里 附 近 。 他 指 警 方 曾 成 功 以 《 简 易 程 序 治 罪 条 例 》 (第 2 2 8 章 )第

2 6 A 条 检 控 两 名 分 别 持 双 程 证 及 中 国 护 照 的 行 乞 人 士 ，他 们 被 判 罚 款 及 监 禁 (缓

刑 )。他 补 充 ，警 方 会 加 紧 留 意 区 内 的 行 乞 情 况 ，并 会 将 有 关 数 据 交 予 入 境 事 务

处 以 便 跟 进 。  

 

2 4 .  袁 洁 贞 女 士 指 出 ， 根 据 《 土 地 (杂 项 条 文 )条 例 》 (第 2 8 章 )， 大 埔 地 政 处 人

员 须 在 占 用 政 府 土 地 的 对 象 上 张 贴 告 示 不 少 于 2 4 小 时 ，饬 令 占 用 人 停 止 占 用 有

关 政 府 土 地 。 若 告 示 限 期 届 满 后 ， 占 用 人 仍 然 占 用 有 关 政 府 土 地 ， 地 政 处 才 可

采 取 土 地 管 制 行 动 。 因 此 ， 上 述 条 例 并 不 适 用 于 行 乞 人 士 。  

 

2 5 .  黄 贵 平 先 生 表 示 ，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(“ 食 环 署 ” )主 要 针 对 行 乞 人 士 有 否 妨

碍 该 署 清 洁 街 道 。 他 指 该 署 过 去 一 个 月 没 有 收 到 有 关 举 报 。 林 伟 明 先 生 补 充 ，

如 行 乞 人 士 妨 碍 该 署 清 洁 街 道 或 影 响 环 境 卫 生 ， 该 署 会 向 他 们 作 出 口 头 劝 喻 或

检 控 ，而 据 他 所 知 ，现 时 并 无 以《 简 易 程 序 治 罪 条 例 》 (第 2 2 8 章 )第 4 A 条 检 控

行 乞 人 士 的 先 例 。  

 

2 6 .  多 名 委 员 请 警 方 密 切 留 意 情 况 及 采 取 适 当 行 动 ， 以 免 行 乞 人 士 阻 街 及 骚 扰

市 民 。  

 

 

VIII. 大 埔 区 二 零 一 四 年 度 岁 晚 清 洁 大 行 动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3 / 2 0 1 4 号 )  

 

2 7 .  黄 贵 平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2 8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意 见 或 问 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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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X .  二 零 一 四 年 大 埔 区 第 一 期 灭 鼠 运 动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4 / 2 0 1 4 号 )  

 

2 9 .  黄 贵 平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3 0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意 见 或 问 题 。  

 

 

X .  二 零 一 四 年 大 埔 区 第 一 期 灭 蚊 运 动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9 / 2 0 1 4 号 )  

 

3 1 .  黄 贵 平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3 2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意 见 或 问 题 。  

 

 

X I .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大 埔 区 环 境 卫 生 办 事 处 报 告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6 / 2 0 1 4 号 )  

 

3 3 .  黄 贵 平 先 生 及 林 明 伟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3 4 .  杜 奕 霆 先 生 报 告 ， 食 环 署 已 应 委 员 要 求 于 上 述 文 件 内 加 入 部 门 对 四 个 违 例

扩 展 营 业 范 围 黑 点 的 评 估 ，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(“ 大 埔 民 政 处 ” )及 有 关 部 门 亦 已

于 2 0 1 3 年 1 2 月 与 区 镇 桦 先 生 、 张 国 慧 先 生 、 谭 荣 勋 先 生 及 王 秋 北 先 生 召 开 会

议 ，集 中 讨 论 区 内 违 例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的 问 题 、部 门 的 执 法 情 况 和 所 遇 到 的 困 难 ，

以 及 如 何 改 善 执 法 的 成 效 。 他 指 与 会 区 议 员 明 白 食 环 署 作 为 主 要 执 法 部 门 ， 已

根 据 内 部 指 引 检 控 阻 街 行 为 并 于 临 时 发 牌 条 款 中 加 入 不 准 阻 街 的 限 制 (只 适 用

于 食 肆 )，以 尽 力 纠 正 区 内 违 例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的 问 题 。他 续 指 与 会 区 议 员 认 同 四

里 及 富 善 街 ／ 安 富 道 ／ 崇 德 街 的 情 况 已 略 有 改 善 ， 惟 认 为 翠 屏 花 园 及 翠 怡 花 园

的 情 况 仍 未 如 理 想 ， 食 环 署 必 须 加 强 执 法 。 他 表 示 ， 与 会 议 员 建 议 去 信 食 环 署

提 出 以 下 措 施 ， 以 改 善 执 法 成 效 ：  

( i )  放 宽 内 部 检 控 限 制 ， 以 加 密 检 控 次 数 。  

( i i )  检 讨 给 予 获 发 暂 准 牌 照 食 肆 一 年 宽 限 期 的 做 法 。  

( i i i )  向 法 庭 提 供 有 关 被 检 控 食 肆 违 例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而 获 取 利 润 的 数 据 ，

以 期 令 法 庭 提 高 罚 款 额 以 起 阻 吓 作 用 。  

 

3 5 .  杜 奕 霆 先 生 补 充 ， 食 环 署 已 逐 步 落 实 各 项 打 击 非 法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的 新 措

施 ， 民 政 事 务 局 亦 正 就 各 区 的 违 例 情 况 研 究 应 对 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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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6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和 问 题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询 问 食 环 署 派 遣 特 遣 队 到 大 埔 区 的 进 度 及 时 间 表 。他 认 为 现

时 执 法 力 度 不 足 。此 外 ，他 指 有 店 铺 滥 用 暂 准 牌 照 的 制 度 ，只 有 修

例 才 能 改 善 问 题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明 白 食 环 署 受 内 部 检 控 指 引 所 限 ，不 能 每 天 检 控 违 例 店

铺 。 然 而 ， 他 认 为 有 关 指 引 不 切 合 实 际 情 况 ，应 予 检 讨 。 此 外 ，他

促 请 食 环 署 加 强 于 翠 屏 花 园 执 法 ，以 免 店 铺 违 例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问 题

蔓 延 至 屋 苑 范 围 。他 又 提 醒 食 环 署 要 密 切 留 意 农 历 新 年 期 间 的 违 例

情 况 ， 以 免 食 肆 完 全 阻 塞 行 人 通 道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指 违 例 情 况 及 有 关 法 律 漏 洞 有 损 公 平 的 营 商 环 境 ，违 例 店 铺

反 而 赚 取 更 多 利 润 。他 建 议 加 紧 清 洁 违 例 黑 点 ，以 防 店 铺 有 机 可 乘 。

另 外 ， 他 认 为 食 环 署 应 向 总 部 反 映 遇 到 的 困 难 及 提 出 修 例 建 议 。  

 

3 7 .  黄 贵 平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食 环 署 已 获 总 部 批 准 就 翠 怡 花 园 一 目 标 食 肆 向 法 庭 申 请 封 闭 令 ，该

署 会 在 下 次 会 议 上 报 告 进 度 。  

( i i )  该 署 每 周 检 控 同 时 违 例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的 无 牌 食 肆 一 次 。现 时 食 环 署

遵 照 相 关 检 控 政 策 在 大 埔 区 执 法 ，执 法 行 动 亦 与 其 他 各 区 一 致 ， 因

此 本 区 的 检 控 频 次 不 能 徧 离 有 关 政 策 。  

( i i i )  该 署 会 向 总 部 争 取 派 遣 「 食 物 业 扩 展 管 制 特 遣 队 」 至 大 埔 ，协 助 打

击 违 例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的 行 为 。  

( i v )  总 部 一 向 非 常 关 注 各 区 食 肆 违 例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的 问 题 ，并 不 时 检 讨

现 时 政 策 和 咨 询 各 持 分 者 ， 冀 能 制 订 更 有 效 措 施 去 解 决 有 关 问 题 。  

 

3 8 .  林 明 伟 先 生 表 示 食 环 署 会 派 员 于 农 历 新 年 期 间 加 紧 巡 查 食 肆 及 店 铺 非 法

扩 展 营 业 范 围 的 情 况 。 他 亦 会 向 总 部 反 映 委 员 会 的 意 见 。  

 

3 9 .  有 委 员 建 议 食 环 署 于 区 内 宣 传 成 功 申 请 封 闭 令 的 案 例 ， 以 此 警 惕 违 例 店

铺 。 他 再 次 询 问 若 无 牌 食 肆 提 供 的 食 物 有 问 题 ， 责 任 谁 属 。 他 建 议 与 有 关 部 门

在 食 环 署 采 取 执 法 行 动 前 进 行 实 地 视 察 。 他 不 赞 成 为 阻 止 店 铺 违 例 扩 展 营 业 范

围 而 耗 费 公 帑 不 断 洗 街 。 他 强 调 ， 有 关 部 门 有 责 任 找 出 可 行 办 法 根 治 问 题 。  

 

4 0 .  有 委 员 提 议 对 屡 次 违 例 的 店 铺 实 施 “ 钉 契 ”。  

 

4 1 .  主 席 赞 成 以 委 员 会 名 义 去 信 食 物 及 卫 生 局 ， 提 出 上 述 有 关 修 订 政 策 及 相 关

法 例 的 建 议 ， 令 食 环 署 得 以 更 有 效 执 法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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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 I I .  大 埔 区 环 境 管 制 工 作 进 度 报 告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7 / 2 0 1 4 号 )  

 

4 2 . 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 

XIII. 大 埔 区 更 换 及 修 复 水 管 工 程 的 进 度 报 告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8 / 2 0 1 4 号 及 E HW 1 2 / 2 0 1 4 号 )  

 

4 3 .  主 席 欢 迎 以 下 人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：水 务 署 工 程 师 (顾 问 工 程 管 理 ( 1 2 ) )

王 建 生 先 生 、 工 程 师 (顾 问 工 程 管 理 ( 14 ) )叶 楚 翘 先 生 及 工 程 师 ／ 新 界 东 区 (分 配  

1 )林 国 泉 先 生 ；优 斯 C DM 联 营 有 限 公 司 驻 地 盘 高 级 工 程 师 张 敬 德 先 生 、驻 地 盘

工 程 师 李 锦 锵 先 生 及 驻 地 盘 高 级 工 程 督 察 吕 家 政 先 生 ； 博 威 工 程 顾 问 有 限 公 司

驻 地 盘 高 级 工 程 师 周 星 先 生 、 驻 地 盘 工 程 师 邓 颂 恩 先 生 、 驻 地 盘 工 程 师 邓 逸 恒

先 生 及 驻 地 盘 工 程 师 冯 子 劲 先 生 ； 警 务 处 大 埔 区 交 通 部 主 管 温 东 盛 先 生 ； 运 输

署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罗 家 勤 先 生 ； 以 及 九 龙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高 级 车 务 主 任 林 美 香 女 士

及 首 席 车 务 督 察 梁 进 展 先 生 。  

 

4 4 .  王 建 生 先 生 及 叶 楚 翘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4 5 .  委 员 首 轮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要 求 水 务 署 在 进 度 报 告 内 交 代 爆 水 管 事 件 的 次 数 及 情 况 。此

外 ， 她 指 爆 水 管 的 实 时 应 变 有 赖 各 部 门 的 合 作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要 求 水 务 署 提 供 有 潜 在 爆 裂 危 机 的 水 管 位 置 及 爆 裂 的 机 会

率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要 求 水 务 署 提 供 区 内 大 型 及 小 型 爆 水 管 事 件 的 资 料 。他 续 查

询 连 续 三 次 在 非 常 接 近 的 位 置 爆 水 管 、已 修 复 或 更 换 的 水 管 再 次 爆

裂 及 更 换 水 管 工 程 进 度 缓 慢 的 原 因 。  

( i v )  关 于 2 0 1 3 年 1 2 月 3 0 日 的 爆 水 管 事 件 ， 有 委 员 查 询 为 何 水 务 署 在

爆 水 管 9 0 分 钟 后 才 能 确 定 水 掣 位 置 ； 该 署 有 否 制 订 恢 复 供 水 的 服

务 承 诺 ；在 技 术 上 能 否 监 察 老 化 水 管 并 及 时 抢 修 ，以 免 发 生 严 重 爆

水 管 事 件 ； 宝 乡 桥 及 广 福 道 交 通 负 荷 过 重 是 否 爆 水 管 的 原 因 之 一 ；

以 及 该 署 会 否 向 受 影 响 商 户 作 出 补 偿 (例 如 发 放 抚 恤 金 )。 他 要 求 该

署 在 日 后 发 生 爆 水 管 事 故 时 在 一 小 时 内 以 水 缸 和 水 车 陆 续 向 受 影

响 楼 宇 供 水 。此 外 ，他 要 求 该 署 在 会 后 向 委 员 会 交 代 应 变 措 施 及 负

责 人 的 联 络 资 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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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宝 乡 桥 因 为 是 次 爆 水 管 事 件 而 封 闭 ，该 处 的 交 通 陷 于

瘫 痪 ，这 正 好 证 明 大 埔 墟 的 交 通 不 能 继 续 依 赖 宝 乡 桥 ，广 福 行 车 桥

实 有 必 要 尽 快 兴 建 。  

( v i )  多 名 委 员 询 问 宝 乡 桥 及 广 福 道 交 通 繁 忙 及 经 常 有 重 型 车 辆 经 过 会

否 令 水 管 爆 裂 。 另 有 委 员 指 宝 乡 桥 及 广 福 道 的 水 管 过 去 已 多 次 爆

裂 ， 水 务 署 应 集 中 资 源 先 更 换 该 处 的 水 管 。  

( v i i )  有 委 员 查 询 宝 乡 桥 及 广 福 道 更 换 水 管 工 程 是 否 有 延 误 。他 又 询 问 已

修 复 或 更 换 的 水 管 会 否 令 附 近 已 老 化 的 水 管 受 压 ，因 而 增 加 爆 裂 的

机 会 。  

( v i i i )  有 委 员 查 询 水 管 老 化 以 外 其 他 爆 水 管 的 原 因 ，例 如 水 压 、路 面 载 重

量 等 。  

 

4 6 .  林 国 泉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2 0 1 3 年 1 2 月 3 0 日 的 爆 水 管 事 件 涉 及 两 条 并 排 水 管 。水 务 署 需 时 确

定 哪 条 水 管 爆 裂 ， 以 找 出 水 掣 位 置 。  

( i i )  水 管 老 化 是 今 次 爆 水 管 的 主 因 。暂 时 没 有 数 据 显 示 广 福 道 及 宝 乡 街

的 交 通 负 荷 及 新 更 换 的 喉 管 会 引 致 该 段 水 管 爆 裂 。  

( i i i )  水 务 署 有 利 用 监 察 水 管 漏 水 情 况 的 仪 器 ，但 该 类 仪 器 对 俗 称“ 马 屎

泥 ” 喉 的 漏 水 情 况 不 太 敏 感 ， 因 此 较 难 做 到 预 警 的 效 果 。  

( i v )  根 据 水 务 署 2 0 1 3 / 1 4 年 度 服 务 承 诺 ， 85 %的 食 水 喉 管 爆 裂 个 案 的 最

长 停 水 时 间 为 八 小 时 及 7 0 %的 食 水 喉 管 爆 裂 个 案 的 最 长 停 水 时 间 为

七 小 时 ， 此 外 ， 关 闭 爆 裂 的 喉 管 后 ， 85 %的 个 案 能 在 三 小 时 内 能 有

紧 急 临 时 食 水 供 应 。该 署 会 检 讨 现 时 的 应 变 程 序 ，亦 会 向 委 员 交 代

应 变 措 施 及 负 责 人 的 联 络 资 料 。 日 后 发 生 同 类 事 故 时 ，在 程 况 许 可

下 ，该 署 会 与 受 影 响 楼 宇 的 管 理 处 商 议 关 水 掣 的 时 间 ，以 减 少 对 居

民 的 影 响 。  

( v )  水 务 署 会 与 顾 问 工 程 公 司 商 讨 能 否 加 快 进 行 广 福 道 及 宝 乡 街 的 更

换 及 复 修 水 管 工 程 。  

( v i )  对 于 有 委 员 指 乡 郊 亦 有 较 小 型 的 爆 水 管 事 故 ，他 解 释 乡 郊 较 多 发 生

漏 水 问 题 ， 影 响 范 围 亦 较 小 。  

( v i i )  受 影 响 商 户 如 欲 获 取 赔 偿 ，可 去 信 水 务 署 ，该 署 会 逐 个 个 案 考 虑 并

会 咨 询 法 律 意 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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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7 .  张 敬 德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广 福 道 及 宝 乡 街 的 更 换 及 复 修 水 管 工 程 因 早 前 挖 掘 隧 道 时 有 阻 滞

而 稍 为 延 误 。 宝 乡 街 经 普 益 街 及 安 富 路 返 回 广 福 道 的 新 喉 管 已 铺

妥 ， 稍 后 会 进 行 驳 喉 。  

( i i )  为 配 合 接 驳 咸 水 喉 及 淡 水 喉 的 工 作 ，顾 问 公 司 正 与 警 方 商 讨 封 路 及

改 道 措 施 。顾 问 公 司 会 展 开 驳 喉 的 前 期 工 作 ，预 计 可 在 本 年 5 月 驳

水 。 此 外 ， 顾 问 公 司 会 向 环 境 保 护 署 申 请 在 夜 间 施 工 。  

 

4 8 .  罗 家 勤 先 生 响 应 指 ， 最 近 的 爆 水 管 事 故 发 生 后 ， 运 输 署 协 助 巴 士 公 司 改 动

巴 士 行 车 路 线 ， 并 配 合 警 方 调 整 交 通 灯 号 ， 以 疏 导 附 近 一 带 的 交 通 。  

 

4 9 .  温 东 盛 先 生 表 示 ， 最 近 的 爆 水 管 事 故 发 生 后 ， 警 方 以 安 全 及 尽 量 减 少 影 响

为 前 提 采 取 封 路 及 改 道 措 施 ， 以 期 迅 速 疏 导 市 民 及 车 辆 。 他 指 警 方 与 运 输 署 的

紧 急 应 变 中 心 合 作 调 整 交 通 灯 号 ， 并 以 不 同 渠 道 向 市 民 发 放 临 时 交 通 措 施 的 详

情 。  

 

5 0 .  林 美 香 女 士 表 示 ， 九 巴 与 有 关 部 门 视 乎 现 场 情 况 决 定 巴 士 应 如 何 改 道 及 改

站 ，临 时 站 尽 可 能 设 在 最 接 近 原 站 的 位 置 ，现 场 亦 有 外 勤 人 员 协 助 乘 客 。另 外 ，

她 指 九 巴 亦 有 透 过 不 同 渠 道 公 布 改 道 消 息 。  

 

5 1 .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当 日 原 本 经 广 福 道 的 巴 士 改 道 经 乡 事 会 街 ， 令 该 处 的 交 通 严

重 挤 塞 。 她 认 为 这 些 巴 士 应 在 广 福 邨 停 站 后 右 转 经 南 运 路 到 大 埔 中 心 ， 并 应 在

广 福 邨 站 通 知 所 有 乘 客 有 关 安 排 ，这 样 便 可 避 免 大 量 巴 士 驶 入 繁 忙 的 乡 事 会 街 。

她 又 认 为 E 4 1 号 线 的 安 排 有 欠 妥 善 ，虽 然 该 号 线 的 站 头 搬 到 7 5 X 号 线 站 头 ，但

巴 士 却 驶 往 大 埔 中 心 ， 令 不 少 乘 客 空 等 多 时 。 她 续 表 示 ， 如 宝 乡 街 与 广 福 道 交

界 的 交 通 灯 号 可 改 为 右 转 ， 车 辆 便 可 右 转 入 广 福 道 离 开 大 埔 墟 而 无 须 途 经 南 盛

街 。 此 外 ， 她 促 请 水 务 署 找 出 区 内 爆 裂 机 会 高 的 水 管 位 置 并 通 知 当 区 议 员 ， 以

便 双 方 能 及 早 准 备 好 应 变 措 施 。 就 水 务 署 须 在 夜 间 于 广 福 道 及 宝 乡 街 施 工 ， 她

要 求 该 署 事 前 咨 询 当 区 议 员 及 受 影 响 居 民 ，并 向 他 们 提 供 相 关 停 水 细 节 。另 外 ，

她 认 为 水 务 署 的 服 务 承 诺 不 合 时 宜 ， 必 须 加 以 检 讨 ， 并 须 加 入 负 责 处 理 爆 水 管

事 件 的 分 区 总 监 到 达 现 场 的 时 限 。 她 又 要 求 水 务 署 提 供 该 署 负 责 大 埔 北 紧 急 水

务 事 故 的 负 责 人 的 联 络 数 据 。  

 

5 2 .  杜 奕 霆 先 生 表 示 ， 早 前 从 水 务 署 得 知 ， 该 署 碍 于 交 通 改 道 安 排 及 地 区 人 士

意 见 而 未 能 加 快 更 换 广 福 道 及 宝 乡 街 的 水 管 ， 加 上 接 驳 喉 管 工 程 需 时 ， 新 铺 设

的 水 管 亦 未 能 实 时 取 替 旧 水 管 ， 水 管 爆 裂 的 风 险 仍 然 存 在 。 他 建 议 召 开 会 议 ，

与 水 务 署 、 有 关 部 门 及 当 区 议 员 共 同 商 讨 解 决 办 法 ， 以 加 快 工 程 进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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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3 .  主 席 请 水 务 署 检 讨 应 变 措 施 ， 以 及 尽 快 与 大 埔 民 政 处 及 有 关 部 门 商 讨 如 何

加 快 广 福 道 及 宝 乡 街 的 工 程 进 度 ， 以 减 低 爆 水 管 的 风 险 。  

 

 

X I V.  上 届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
 

 (一 )  环 境 保 护 活 动 工 作 小 组  

 

5 4 .  上 届 环 境 保 护 活 动 工 作 小 组 已 在 去 年 12 月 2 4 日 召 开 2 0 1 3 年 第 三 次 会 议 。

工 作 小 组 主 席 邱 荣 光 博 士 报 告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与 环 保 协 进 会 合 办 2 0 1 4 年 香 港 花 卉 展 览 “ 绿 化 推

广 摊 位 ”活 动 ，并 申 请 2 0 1 4 -2 0 1 5 年 度 区 议 会 拨 款 7 3 , 4 6 0 元 以 举

办 上 述 活 动 。  

( i i )  由 环 保 协 进 会 主 办 的 大 埔 乡 村 清 除 薇 甘 菊 活 动 已 在 去 年 11 月 顺

利 完 成 ， 参 与 活 动 的 人 士 在 区 内 五 条 乡 村 清 理 了 5 . 6 6 吨 薇 甘 菊 ，

多 份 报 刊 均 有 报 道 。  

( i i i )  由 嘉 道 理 农 场 暨 植 物 园 主 办 的“ 慧 食 当 家 ”活 动 已 举 办 四 个 教 育

工 作 坊 、 两 项 导 赏 活 动 及 以 物 换 物 活 动 ， 而 《 慧 食 当 家 ： 惜 物 、

减 废 号 外 》 亦 会 在 本 年 1 月 底 派 发 予 市 民 ， 以 宣 传 减 废 信 息 。  

 

 (二 )  环 境 优 化 及 单 车 事 宜 工 作 小 组  

 

5 5 .  上 届 环 境 优 化 及 单 车 事 宜 工 作 小 组 已 在 去 年 1 2 月 1 8 日 召 开 2 0 1 3 年 度 第

六 次 会 议 。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张 国 慧 先 生 报 告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工 作 小 组 支 持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(“ 康 文 署 ” )在 区 内 多 个 地 点 摆

放 贺 年 时 花 ，工 作 小 组 亦 备 悉 康 文 署 会 种 植 多 年 生 的 灌 木 代 替 季

节 性 花 卉 ， 以 配 合 政 府 的 减 废 指 标 。  

( i i )  改 善 新 界 新 市 镇 单 车 径 和 单 车 停 泊 设 施 先 导 计 划 下 各 项 工 程 均

进 展 良 好 。  

( i i i )  建 筑 署 表 示 为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旁 的 单 车 泊 位 加 设 上 盖 会 影 响 该 处

的 地 底 公 共 设 施 ，部 分 泊 位 更 须 移 走 ，因 此 认 为 不 宜 在 该 处 加 设

上 盖 。  

( i v )  工 作 小 组 于 去 年 11 月 2 9 日 视 察 连 接 运 头 塘 邨 及 大 埔 墟 铁 路 站 的

行 人 隧 道 及 广 福 邨 巴 士 站 。路 政 署 会 跟 进 改 善 行 人 隧 道 扶 手 设 计

的 事 宜 ，康 文 署 则 会 在 广 福 邨 巴 士 站 旁 栽 种 合 适 植 物 以 防 有 人 违

例 停 泊 单 车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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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警 方 会 与 当 区 议 员 跟 进 大 埔 墟 铁 路 站 附 近 免 费 派 发 报 纸 的 安 排 。 

( v i )  工 作 小 组 与 新 动 力 合 办 的 “ 单 车 设 施 你 有 ‘ S AY’ ＂ 活 动 已 于 去

年 11 月 1 6 日 圆 满 举 行 。  

 

5 6 .  张 步 巧 女 士 报 告 如 下 ︰ 大 埔 民 政 处 联 同 运 输 署 、 大 埔 地 政 处 、 食 环 署 及 大

埔 警 署 在 去 年 11 月 1 5 日 采 取 了 一 次 跨 部 门 联 合 清 理 单 车 行 动 ， 在 行 动 前 张 贴

了 2 8 5 张 告 示 ，并 在 行 动 中 充 公 了 7 3 部 单 车 。上 述 部 门 在 20 1 3 年 1 2 月 6 日 采

取 了 一 次 特 别 的 跨 部 门 联 合 清 理 单 车 行 动 ， 在 行 动 前 张 贴 了 1 9 3 张 告 示 ， 并 在

行 动 中 充 公 了 1 3 部 单 车 。 下 一 次 联 合 行 动 暂 定 于 2 0 1 4 年 1 月 进 行 。  

 

 

 (三 )  大 埔 区 公 屋 发 展 监 察 小 组  

 

5 7 .  秘 书 处 报 告 ， 上 届 大 埔 区 公 屋 发 展 监 察 小 组 近 期 没 有 召 开 会 议 。  

 

 

X V.  成 立 工 作 小 组  

 

5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上 届 委 员 会 辖 下 设 有 三 个 常 设 工 作 小 组 ， 即 环 境 保 护 活 动 工 作

小 组 、 环 境 优 化 及 单 车 事 宜 工 作 小 组 及 大 埔 区 公 屋 发 展 监 察 小 组 。  

 

5 9 .  委 员 会 议 决 保 留 上 述 三 个 常 设 工 作 小 组 ， 并 选 出 下 列 委 员 担 任 主 席 ︰  

 

( i )  邱 荣 光 博 士 (环 境 保 护 活 动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)  

( i i )  张 国 慧 先 生 (环 境 优 化 及 单 车 事 宜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)  

( i i i )  李 国 英 先 生 (大 埔 区 公 屋 发 展 监 察 小 组 主 席 )  

 

 

XVI. 其 他 事 项  

 

 (一 )  增 选 委 员 申 报 利 益 及 个 人 资 料  

 

6 0 .  主 席 请 各 增 选 委 员 遵 照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内 第 4 8 条 有 关 申 报 利 益 的 规

定 ， 填 妥 个 人 利 益 登 记 表 及 个 人 履 历 表 ， 于 2 0 1 4 年 1 月 1 7 日 或 之 前 交 回 秘 书

处 存 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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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VII.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6 1 .  主 席 宣 布 ， 下 次 会 议 定 于 2 0 1 4 年 3 月 1 2 日 (星 期 三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

 

6 2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6 时 1 5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1 4 年 2 月  


